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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兆泰国际中心A座22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及通讯、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江国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和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4人，代表股份数 1,
048,264,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66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报到登记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1人，代表股份数1,035,233,
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6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53 人，代表股份 13,031,3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07％。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53人，代表股份13,031,3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7％。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88,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2％；反对 1,841,
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7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54,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275％；反对

1,84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338％；弃权 73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87％。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59,6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1,
879,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725,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2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96％；反对

1,879,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223％；弃权 725,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81％。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58,9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4%；反对 1,
850,9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弃权75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25,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42％；反对

1,850,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36％；弃权 75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22％。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74,0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9%；反对 1,
918,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弃权672,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4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201％；反对

1,918,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208％；弃权 67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91％。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63,0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8%；反对 1,
837,6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3%；弃权76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29,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357％；反对

1,837,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15％；弃权 76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28％。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342,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2%；反对 2,
638,5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7%；弃权283,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09,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755％；反对

2,638,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475％；弃权 28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1％。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预算及经营计划》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833,2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1%；反对 1,
874,6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弃权556,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99,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418％；反对

1,874,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855％；弃权 55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28％。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676,3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1％；反对 1,
922,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弃权666,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43,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377％；反对

1,922,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515％；弃权 66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0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2026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35亿元综合授信

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1,331,7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574％；反对 1,290,
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弃权40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3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574％；反对

1,290,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弃权 409,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01％。

10.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7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07％；反对1,768,5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13％；弃权 6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7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07％；反对

1,768,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13％；弃权 68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8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6,587,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0％；反对 1,
393,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弃权283,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54,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293％；反对

1,393,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928％；弃权 28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8％。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45,925,7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69％；反对 1,
918,6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弃权42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92,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516％；反对

1,918,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231％；弃权 420,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尹现波、张小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接受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科技”）的委托，指

派尹现波律师、张小曼律师（以下简称“见证律师”）见证中粮科技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资料进

行了审验，并现场参与计票、监票，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声明如下事项：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 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九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召开，中粮

科技董事会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1），通知载

明了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包括：股东大会届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

性，会议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提示性公告发布时间）、会议

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联系方式等。

中粮科技董事会于2025年5月14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再次就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联系方式等内容进行了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14点3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兆泰国际中心A座22层2201会议室召开，中粮科技董事长江国金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3、深交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
00；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9:15 -15:00。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至2025年5月12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

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1,035,233,262股，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55.6660％，出席会

议的股东均有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和网络

等方式出席了会议。

见证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中粮科技提供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相关数据情况，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453人，代表股份13,031,3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007％。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的提案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5.《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7.《公司2025年度预算及经营计划》；

8.《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公司2025-2026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35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10.《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1.《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1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上述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推选一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负责监票、验票，并负责统计表决结果。上述议案中第

11、12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2以上表决通过；其中第 9、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表决时进行回

避。

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当场公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中粮科

技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中粮科技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具体如下：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1,045,688,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2％；反对 1,84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7％；弃权7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1,045,659,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1,879,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7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意1,045,658,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4%；反对1,850,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6%；弃权7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4.《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1,045,67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9%；反对1,918,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0%；弃权6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5.《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1,045,66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518%；反对 1,837,6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3%；弃权7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6.《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1,045,34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2%；反对2,638,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517%；弃权2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7.《公司2025年度预算及经营计划》：同意1,045,83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1%；反对 1,874,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8%；弃权5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8.《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1,045,676,3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1％；反对1,922,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弃权6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

9.《关于公司 2025-2026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35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11,33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574％；反对 1,290,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4％；弃权 4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01％。

10.《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同意10,576,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07％；反对1,768,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5713％；弃权6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81％。

11.《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1,046,58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0％；

反对1,393,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弃权28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1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1,045,92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9％；反对1,918,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30％；弃权4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根据表决结果，以上议案均获得通过。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中粮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2025年5月20日 尹现波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尹现波 张小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益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A区1号楼5

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5

105

78,743,477

78,743,477

30.2654

30.26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副董事长廖通逵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王奕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44,960

比例（%）

98.3509

反对

票数

1,256,417

比例（%）

1.5955

弃权

票数

42,100

比例（%）

0.053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01,390

比例（%）

98.2956

反对

票数

603,771

比例（%）

0.7667

弃权

票数

738,316

比例（%）

0.937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13,590

比例（%）

98.3111

反对

票数

599,771

比例（%）

0.7616

弃权

票数

730,116

比例（%）

0.927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386,390

比例（%）

98.2765

反对

票数

1,226,417

比例（%）

1.5574

弃权

票数

130,670

比例（%）

0.1661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108,179

比例（%）

99.1932

反对

票数

542,828

比例（%）

0.6893

弃权

票数

92,470

比例（%）

0.11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37,248

比例（%）

98.0871

反对

票数

1,443,329

比例（%）

1.8329

弃权

票数

62,900

比例（%）

0.08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44,160

比例（%）

98.3499

反对

票数

1,221,417

比例（%）

1.5511

弃权

票数

77,900

比例（%）

0.09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63,065

比例（%）

98.3739

反对

票数

1,216,362

比例（%）

1.5447

弃权

票数

64,050

比例（%）

0.081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01,065

比例（%）

51.5829

反对

票数

1,416,701

比例（%）

45.6431

弃权

票数

86,100

比例（%）

2.774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预计
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
议案》

《关于〈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597,637

1,823,454

1,601,065

比例（%）

51.4724

58.7478

51.5829

反对

票数

1,443,329

1,216,362

1,416,701

比例（%）

46.5010

39.1886

45.6431

弃权

票数

62,900

64,050

86,100

比例（%）

2.0266

2.0636

2.77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9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议案6、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会议议案9的关联股东王宇翔、张燕及北京航星盈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对该议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75,639,611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新祥、吕文华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66 证券简称：航天宏图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18027 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00,986,22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股份数6,756,800股后的894,229,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20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预计派发现金红利196,730,474.16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

1、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
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刊登于2025年4月24日的

《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上。

2、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现有总股本900,986,228股（因360,000股限制性

股票已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901,346,228股变更为900,986,22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股份 6,756,800股后，以最终实际有分派权利股份 894,229,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预计派发现金红

利196,730,474.16元。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利润分配

方案每10股派2.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分配比例不变，公司实际派发总金额根据最终有分

配权益的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承诺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2025
年5月16日-2025年5月27日），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数量不变。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00,986,228股剔除回购账户6,
756,800股后的894,229,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9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4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
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1*****163

08*****066

01*****709

股东名称

曹坚

江苏常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韩巧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894,229,428股×
0.22元/股=196,730,474.16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279999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96,730,
474.16÷900,986,228股=0.2183501元/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

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方式计算，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减去0.2183501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558号

咨询联系人：刘志峰

咨询电话：0519-88814347
传真电话：0519-88812052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315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1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00
2、召开地点：南京市江北新区丽景路7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黄良发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4名，代表股份191,032,0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60.21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7,54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6.50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1 人，代表股份 43,487,5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7083%。作为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股东均已回避表决，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及出席股东数。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董事长沈锦华先生因工作及行程原因无法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由公司副董事长黄良发先

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140,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5%；反

对2,885,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3%；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596,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3513%；反对 2,885,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44%；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3%。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14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4%；反

对2,884,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2%；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59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3509%；反对 2,884,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39%；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52%。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140,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3%；反

对2,885,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3%；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595,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3504%；反对 2,885,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46%；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景忠律师、谭美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15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同时，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查询，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

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4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4月29日）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相关查询证明，共321名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中有9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人

员的交易行为是在其被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前发生的，其当时未获知本激励计划的任何信

息，在自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二）经核查，在自查期间除同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激励对象外，还有312名激励对象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前述312名激励对象在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

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前述312名激励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前，

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激励计划

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买卖公司股票，激励对象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本激励

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

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内幕

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开披露前的自查期间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信

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